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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南華大學(以下簡稱為本校)，為招收特殊才能、經歷、成就或不同教育資歷（如境外

臺生、新住民、弱勢族群、實驗教育等）學生、弱勢家庭學生。秉持培育特殊人才，鼓

勵學生參與特殊選才之精神。訂定「南華大學 114 學年度特殊選才新生獎勵要點」(以下

簡稱為本要點)。 

二、本要點以 114 學年度由特殊選才管道入學者為適用對象，參與招生學系及招生名額依教

育部每學年核定公告。若學系另有規定從其規定。 

本要點係在教育部推動「行政院減免學雜費」及「行政院補貼校內住宿費」等條件下，

及因應本校發展需求而訂定。享有本辦法各獎勵者，應優先申請「行政院減免學雜費」

、「行政院補貼校內住宿費」後，獎勵差額由本校依辦法核給。如教育部停止推動或調

整上述方案，本校將修正本辦法，受惠者不得異議。 

三、獎勵資格：經由 114 學年度特殊選才入學管道，獲錄取且就讀本校者。  

四、獎勵內容及請(續)領規定： 

(一)獎助項目：學雜費全額補助+本校住宿費全額補助+海外學習獎勵金(包含一般海外學

習獎勵金最高 20 萬元及海外雙學位學費補助金)。 

具減免、弱勢身份且提出 114 年大學學科能力測驗、大學入學分科測驗、統一入學

測驗成績者，得向學務處申請，改採「南華大學 114 學年度弱勢新生獎助辦法」辦理

。 

(二)海外學習獎勵金(一般海外學習及海外雙學位學費補助金)，依相關規定請領。 

(三)學雜費及住宿費續領條件：在南華大學就讀 4年期間全額補助， 

全額補助續領條件為第二學期起，前一學期在特殊能力方面具有優良表現經系上審

查通過，或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該班前 30%（含）、操行成績達 80 分且未受記過處

分；未達上述標準且前一學期成績總平均高於 60 分（未含）者、或學期成績無二分

之一以上（含）學分不及格者、或未受記大過處分者、本校核給入學助學金 1 萬元及

獎學金 4 仟元、住宿費半價減免；未達上述二項續領條件者，以私立大學收費且不

補助住宿費；唯「行政院減免學費」、「行政院補貼校內住宿費」不受續領條約束

，皆可依法享有行政院補助方案。符合住宿費補助（不包含保證金及超過基本度數

之水電費）且同時具有教育部「行政院補貼校內住宿費」等申請資格者，應優先申請

教育部補助款項。女生以緣起樓、男生以南華九村為住宿費補助基準，若選擇其他入

住之宿舍費用高於補助基準，則需補繳差額；若未超過補助基準，不得要求申請差額

退費。 

 



五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經調查學生資料若有偽造、不實之情事，將撤銷領取獎勵金資格，已領取之獎勵金應

全數繳回，並依校規議處。 

(二)學生若有轉學、退學等情事，撤銷領取獎勵金資格，並繳回當期已補助之學雜費及住

宿費。 

(三)學生若因故休學，則其獎勵資格暫停，復學註冊後，修業期限內受獎勵資格得以恢

復。 

(四)學生若因故轉系，轉系後依照「南華大學 114 學年度新生獎助辦法」或「南華大學

114 學年度弱勢新生獎助辦法」辦理，無入學考試測驗成績者，學雜費補助每學期 1

萬元+獎學金 4 仟元及收取住宿費用。 

六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七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
